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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乐广场停车场租赁合同 

出租方(甲方):常州市福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承租方(乙方):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

招标代理机构:常州中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

甲、乙双方经充分协商，现甲方将嘉乐广场负二层 停车位（以下简称停车

场）租赁给乙方停放车辆。现将“停车场”车位租赁事宜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，

双方共同遵守和执行。 

第一条 停车场位置及车位数量 

甲方租赁给乙方的停车场位置是位于嘉乐广场负二层。停车位能适合停放小

型汽车，停车数量为 350 个车牌（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允许多出 20 个车牌，超出

数量另行协商计费，具体车牌号码等车辆信息均由乙方提供）。 

第二条 租赁期限 

乙方租赁甲方停车场车位期限为 3 年，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5

月 31日 止，合同期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如合同期内乙方有增加车位的需求，

到时双方协商决定。 

第三条 租赁费及支付租金 

1、停车场租赁费:中标(成交)金额为:人民币 1260000元整。 

2、停车位费用支付方式: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 1260000 人民币，每季度一

付。（一年分四次支付）甲方出具发票给乙方后的 10 日内乙方须完成支付。（法

定节假日顺延） 

3、因乙方故意拖欠应该支付停车场租金 7天以上的，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甲

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第八天起乙方所有车辆都视为临时停车，按临时停车标准收

取费用。 

4、停车场的管理:甲方负责停车场的日常管理工作，确保消防设施设备完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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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，治安探头无盲区，安全有保障。确保环境卫生地面整洁，照明、通风良好。 

第四条 停车位的使用 

1、乙方所停车辆不超过车位空间限额的长、宽、高，确保不妨碍相邻车位

的使用。 

2、乙方停放的车辆内不得有生物留置。乙方车辆不得外附或内载任何危险

物品，包括易燃、易爆、腐蚀性、毒害性、放射性等违反国家规定的物品，不得

存放任何易腐烂性物品。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 

3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停车位转租，否则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4、乙方离开车辆时，应尽到包括锁好防盗锁，关闭电路、锁好门窗等谨慎

检查义务。 

5、乙方不得在停车场内乱扔废弃物，有义务对因油品泄漏，强酸强碱等原

因导致车位污损进行清洁，乙方不得将漏油车辆开进停车场。 

6、乙方有责任与义务告知乙方车辆驾驶人，其车辆的停放位置（负二层）， 

7、在实际停放车辆时，如因负二层车位确实不够的原因造成乙方停车困难

的，乙方车辆也可以临时停放在负一层。但是；如果负二层有空车位，是人为造

成故意停放在负一层的，经停车场管理员查实二次以上的，第三次起甲方有权按

照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收取该车辆的停车费。 

第五条双方责任 

1、甲方的责任:按停车场管理规范要求，确保停车场设施设备完好有效，引

导标识、标牌清晰明了，消防及技防设施设备齐全，安防措施到位，无安全隐患。

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车辆受损，由甲方负责。 

2、乙方的责任:乙方车辆进出应配合甲方的管理，乙方车辆进出停车位造成

其他车辆损失的，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处理。 

3、乙方有权利变更乙方指定的车牌信息（更换车牌），乙方在变更停车车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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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须及时通知甲方，甲方在收到乙方车牌变更信息的当天完成电脑系统的停车信

息更新。 

第六条 附则 

1、续租:合同期限届满前，乙方继续租用车位，应当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，

双方另行签订租赁合同。 

2、争议解决方式: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

由乙方所在地法院处理。 

3、未尽事项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对本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应采用书面

形式。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4、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合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

方执肆份，招标代理机构壹份。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法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招标代理机构(见证方)(盖章): 常州中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

单位地址:钟楼区玉龙南路 280号常州大数据产业园 2号楼 19楼 1903室 

法定代表人: 

经办人: 

日期: 

 


